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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讀者，大家好！今期《氣體快訊》的專題會為大家講解網上預約石油氣瓶車驗車
服務、住宅石油氣裝置定期安全檢查須知、進行氣體喉管工程的注意事項、香港天然
氣供應和規管、避免損壞地下氣體喉管事宜、石油氣車輛燃料缸須五年一檢的要求，
以及對進行氣體裝置工程人員的要求。此外，我們會講述關於氣體安全的法律知識，
以及載錄2020年1月至12月的氣體相關事故及檢控分類統計數字，給大家參考。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Gas Safety Bulletin may be viewed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s://www.emsd.gov.hk/tc/gas_safety/information_for_the_gas_trade/index.html

氣
體標準事務處推出了石油氣瓶車網上預約驗車服務，

由2020年12月16日起正式開放予石油氣瓶車許可證

申請人使用。

石油氣瓶車的擁有人就石油氣瓶車申請新許可證(新證)

或每12個月續辦現有許可證(續證)，均須與機電署預約進行

車輛檢驗。在確定有關車輛符合《氣體應用指南之十：石油

氣瓶車的設計及建造工作守則》內所訂明的規定後，有關車

輛才會獲發許可證。

為提升服務質素和節省申請人的等候時間，機電署推出

新的網上預約系統以逐步取代過往所提供的電話預約服務。

一如以往，新證或續證的申請人均須先遞交申請表格及

所需證明文件，然後預約車輛檢驗日期。如申請續證，機電

署只接受將於3個月內到期的現有許可證的驗車預約。機電

署會在收到預約後的5個工作天內，以電話或電郵通知申請

人確認預約。

在網上預約服務推出後，機電署會繼續提供電話預約服

務，直至另行通知。

網上預約，更靈活、更快捷：
• 只需4個步驟便可完成預約

• 界面簡單易用，指引清晰

• 以車輛登記號碼及底盤號碼核證車輛，提升保安水平

• 無需致電，隨時隨地於網上進行預約

• 可自行查詢預約資料，更改或取消預約

掃描二維碼進入系統	

(網址：https://lpgcw.emsd.gov.hk)

如需技術支援，歡迎在辦公時間致

電氣體標準事務處（電話號碼：

2808	3234）查詢。

《氣體快訊》的中英文版本可於以下網頁瀏覽：

網上預約石油氣瓶車驗車服務系統的界面

填寫資料 選擇時間 確認預約 完成預約

驗車服務已經推出石油氣瓶車網上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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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密集，各種住宅樓宇內裝有不同的石油

氣裝置，一旦發生氣體泄漏，導致火警甚至爆

炸等氣體事故，可能會禍及其他住戶，危害生命財

產。如石油氣裝置或喉管因缺乏維修而產生危險，註

冊氣體供應公司可以安全為理由截斷石油氣供應。為

防患於未然，註冊氣體供應公司會至少每18個月為使

用中央石油氣的住宅樓宇進行一次定期安全檢查，以

確保住戶的石油氣裝置運作安全及狀況良好，而住戶

必須配合有關安排。關於定期安全檢查，大家知道多

少呢？

	定期為住宅內的石油氣裝置進行安全檢查，目的

在於確保其運作安全，盡量減低氣體泄漏的風險。註

冊氣體供應公司會聯絡物業管理公司，並以書面方式

確認定期安全檢查的日期及時段。有關檢查的通告也

會張貼於住宅樓宇大堂的當眼處，讓住戶預留時間進

住宅石油氣裝置
定期安全檢查須知

行檢查。若住戶對檢查日期及時段有任何查詢，可直

接聯絡註冊氣體供應公司，以另作安排。

法例規定，只有受僱於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註

冊氣體裝置技工，才可為石油氣裝置進行安全檢查。

有關承辦商須在其營業地點展示註冊證明書和告示，

而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名單亦載於機電工程署的網

頁，供公眾查閱。此外，住戶應留意註冊氣體裝置技

工的註冊技工卡，以確認其身分。若有懷疑，應聯絡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氣體供應公司或物業管理

公司，以作跟進。

	石油氣裝置的定期安全檢查範圍廣泛，包括住宅

室內及室外的石油氣喉管、連接石油氣喉管的氣體配

件及相關控制閥、石油氣接駁軟喉，以及石油氣煮食

爐或熱水爐等氣體爐具。

	進行定期安全檢查時，註冊氣體供應公司會一併

檢查住宅室內和室外的石油氣管道。住戶可主動向物

業管理公司了解置於樓板或牆壁內氣體喉管的位置。

另外，註冊氣體供應公司亦會檢查假天花空間內有沒

有石油氣積聚，以減低石油氣泄漏的風險。

完成定期安全檢查後，有關承辦商會向住戶提供

相關工作記錄，當中列明檢查細節、維修建議，以及

氣體裝置技工的姓名和註冊號碼。住戶應妥善保存有

關記錄，以保障自身權益及安排下次檢查。如發現氣

體裝置出現異常，應盡快聯絡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以作跟進。

請緊記至少每18個月安排註冊氣體供應公司為石

油氣裝置作定期安全檢查，以確保住所內的石油氣裝

置運作安全及狀況良好，盡量減低裝置故障及氣體事

故的風險。

▼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

註冊證明書

▼
 氣體裝置技工的

註冊技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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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
天然氣的主要成分為甲烷，是較為潔淨的化石燃

料。現時，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香港電燈有限

公司(港燈)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由廣東大鵬液

化天然氣接收站、海南崖城及深圳大鏟島(西氣東輸

二線)經海底管道輸入天然氣至香港，用於生產煤氣

及發電。為支持政府增加天然氣發電以減少碳排放的

政策，中電與港燈正於香港南面水域建造海上液化天

然氣接收站，透過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技術及海底管

道，更穩定和靈活地為本港供應天然氣。

根據《氣體安全條例》(第51章)，天然氣供應設

施(包括接收站、調控壓力裝置和高壓輸送喉管等裝

置)均屬應具報氣體裝置，其建造和使用須獲氣體安

全監督批准。

	

生物氣
有機廢物蘊藏着寶貴的資源，其中廚餘回收不僅

可轉廢為能，更可減少堆填廢物的需求，有助延長香

港堆填區的可用壽命。為配合本港廚餘回收的發展，

位於大嶼山小蠔灣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已於

2018年7月全面投入運作。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

位於北區沙嶺，建造工程亦已展開，預計將於2022

年投入運作。第一期及第二期回收中心每天可處理約

500公噸有機廢物。

回收中心利用厭氧分解技術將廚餘轉化為生物

氣，以用作燃料發電，減少使用化石燃料。此外，分

解後的殘餘物可轉化為副產品堆肥，用於園林綠化和

農業生產用途。當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達至設計

處理量時，每年可向電網輸出約1	400萬度電力，即

約3	000個家庭的用電量，亦可減少約2.5萬噸的溫

室氣體排放。

	根據《氣體安全條例》(第51章)，生物氣為合成

天然氣，相關的氣體裝置亦屬應具報氣體裝置，其建

造和使用須獲氣體安全監督批准。

應具報氣體裝置的安全及檢查
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應

具報氣體裝置的擁有人，包括電力公司、煤氣公司及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的營運商，為防止因裝置而引致的

火警、爆炸或其他危險發生，須對該裝置進行維修，

以保持其安全狀況和在安全狀況下操作該裝置。此

外，擁有人亦須確保應具報氣體裝置由勝任人士進行

檢查。

香港的天然氣海底管道

位於大嶼山小蠔灣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

香港天然氣供應和規管供應和規管香港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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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損壞地下氣體喉管

根
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

例》(第51B章)，除非燃料缸

在緊接用作盛載石油氣之前的5年

內，曾接受不少於一次的試驗及檢驗，以確定該燃料缸

用作盛載石油氣是否安全，否則該燃料缸的擁有人不得

使用該燃料缸盛載石油氣。石油氣車輛車主應留意車輛

燃料缸定期覆檢的屆滿日期，並適時盡早安排覆檢燃料

缸。如果過期才進行覆檢，即屬違反《氣體安全條例》

的規定，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00元；如屬持續的犯

法行為，可加處按每天1,000元計的罰款。

石油氣車輛燃料缸須五年一檢

過
去偶有發生進行挖掘、

貫穿地面或地底工程時

損壞地下氣體喉管的事故，引致氣體泄漏或火警

等，甚或影響附近地區的氣體供應，對巿民造成極

大不便。涉事的工程承辦商可能因此被控違反《氣

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51B章)第23A條的規

定。

為確保氣體安全，工程承辦商在進行任何可能

觸動地下氣體喉管的工程時，須採取適當的步驟及

措施，避免損壞氣體喉管，當中包括：

在進行工程前

1.	向註冊氣體供應公司索取工作範圍內及鄰近地方

的地下氣體喉管位置圖及資料。	

2.	由已接受訓練和富有經驗的人員使用喉管定位器

測定氣體喉管的準線及深度，並向進行工程的

人員提供地下氣體喉管勘測記錄。

3.	挖掘試孔以確定喉管位置。	

4.	確定喉管位置後，在路面加上清楚標記，標示其

準線和深度。

5.	確保進行工程的人員可查閱有關氣體喉管位置的

資料和清楚了解須採取的保障安全預防措施。

於施工期間

1.	 挖掘時，與地下氣體喉管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及採

取以下措施：	

﹣	使用手動工具挖掘。

﹣	留意路面上有關氣體喉管位置的標示／警告帶。

﹣	盡量在氣體喉管旁邊而非頂部進行挖掘工程。

﹣	採用橫向挖掘法讓氣體喉管顯露。

﹣	使用機器時須與氣體喉管保持最少一米的距離。

2.	為外露的地下氣體喉管提供足夠支撐及作適當的

回填。	

3.	如不清楚喉管屬何類別，須假設喉管正在使用中，

並可能具危險性。	

為避免損壞氣體喉管，機電署於1997年發出《避

免氣體喉管構成危險工作守則》(《工作守則》)供業界

參考，並於2018年作出檢討及

修訂，藉以全面提升安全作業

要求，保障業界及市民安全。

《工作守則》可於機電署的網

址內或掃描二維碼下載。



香港九龍啟成街3號

電話：1823 (電話中心)

網頁：www.emsd.gov.hk

傳真：2576 5945

電郵：gasso@emsd.gov.hk

2020年（1至12月）
氣體個案檢控分類數字

2020年（1至12月）
氣體相關事故分類數字

氣體相關事故及檢控
分類統計數字

用戶喉（26宗）

供氣主喉

（19宗）

立管／地下氣
體喉管損壞
(11宗)

其他(2宗)

違反氣體車輛許可證所載
條件/相關條例(9宗)

非註冊氣體工
程承辦商 /裝置
技工進行氣體
裝置工程(1宗)

未獲註冊氣體供應公
司批准供應 / 儲存 / 
運載石油氣(8宗)

氣體配件／
用具（23宗）

其他（22宗）

供氣分喉（89宗）

使用未批准的儲存器
盛載石油氣(4宗)

石油氣瓶／車
用石油氣缸逾
期檢驗 (7宗) 

過量儲存石油氣(18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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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必須同時是或者受聘於註冊氣體工
程承辦商才可進行氣體裝置工程

根據《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

商註冊)規例》，任何人如非同時是註冊氣體

裝置技工及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或註冊氣體工程

承辦商的僱員，均不得親自進行任何**氣體裝置工

程。不過，以下情況則屬例外：

(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親自進行屬於他所獲註

冊類別的氣體裝置工程及在他佔用的住宅

房產內的氣體裝置工程；或

(2)	 正接受訓練以期符合獲發給註冊卡的規定

資格的個別人士在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監

督下，親自進行氣體裝置工程。

因此，註冊氣體裝置技工不可以自僱人士身份

承接及進行氣體裝置工程。受僱於註冊氣體工程承

辦商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只可從事其獲註冊類別的

氣體裝置工程；否則，即屬犯法，一經裁定犯法，

可處罰款$25,000及監禁6個月，如屬持續的犯法行

為，可加處按每天$2,000計的罰款。

此外，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氣體裝置工程

時，須在任何人的要求下，向該人出示其註冊卡或

同等文件；否則，即屬犯法，一經裁定犯法，可處

罰款$1,000。

**	“氣體裝置工程”指裝配、接駁、截離、試驗、投入運作、解除運作、維修、修理或更換氣體配件，但不包括：

(a)	在與石油氣瓶直接相連的調壓器或接合器之處，將石油氣瓶截離，或將石油氣瓶接駁以代替另一石油氣瓶；或

(b)	將本生燈截離或接駁。



「護己護人、齊打疫苗」 

 

香港機電業一直大力支持防疫抗疫工作，在疫情期間大家堅守崗位，無間斷地

為香港提供穩定的機電服務。為保障各位機電業從業員的健康，現積極鼓勵各

位機電業從業員及家人把握機會，踴躍報名接種疫苗，「護己護人、齊打疫苗」。 

 

政府已在全港十八區設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提供疫苗接種服務。有關網上預

約接種疫苗以及疫苗資訊，請瀏覽專題網站 www.covidvaccine.gov.hk。大家可

透過 24 小時網上預約，並預約接種疫苗的時間和地點。請盡早預約接種，感

謝大家的支持！ 

 

機電工程署 

 

 

http://www.covidvaccine.gov.hk/
https://booking.covidvaccine.gov.hk/forms/index_tc.jsp

	GSB_32_Chi-v9
	leaflet_2



